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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類 科：衛生行政 

科 目：衛生法規與倫理 

魯葦老師 

 

一、病患要簽署同意書，方能進行後續的手術，請評析這項規範的法源依據、意涵與目的。（25分） 

解題關鍵： 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基本醫療法及醫學倫理概念結合之運用 

【擬答】 

醫療法第 63 條 

醫療機構實施手術，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、手術

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，始得為

之。但情況緊急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同意書之簽具，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，得由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

或關係人簽具。 

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從醫學倫理的角度評析 

尊重自主原則：強調尊重病人的尊嚴與自主性，例如：不隱瞞病人之病情及診斷、保護病

人的隱私及強調知情同意的重要性。 

病人權利最重要的觀念是病人的生命為病人所有，病人有權利為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安

排，醫療提供者考慮在符合醫學倫理的原則，確保醫療服務品質是符合以病人為中心、安

全第一的醫療行為，病人希望醫師把病治好、解除痛苦，醫師也要了解病人的需要，看病

要仔細、說明要清楚，解說病情時要以病人及家屬聽的懂得方式，要詳細說明診斷及建議

的治療方式，讓病人知道可有哪些選擇，不接受治療時會有什麼後果，並能充分尊重病人

的選擇，醫師應該提供給病人的資訊，必須包含以下內容：醫學上的問題、預定的治療選

擇、預期的效果、可能的風險、有無其他變通的治療方式及其預期結果等，促進醫病有效

之溝通，達到醫病關係和諧。 

 

二、機構式的照護是健康照護體系服務提供很重要的部分，請說明「醫療機構」、「護理機構」、

「精神復健機構」與「長照服務機構」這四種機構在法源、意義、分類、附屬法規等項目的

法令規範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 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此題考重要法規基本名詞解釋之概念，對重要法規具備熟悉度則能作答，模

擬考也出過類似考題 

【擬答】 

 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 長照服務機構 

法源 醫療法 護理人員法 精神衛生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 

意義 第 2 條 

本法所稱醫療機

構，係指供醫師

第 16 條第 2 項 

護理機構之設置或擴充，應

先經主管機關許可；其申請

第 3 條 

精神復健機構：

提供住宿型或日

第 3 條 

長 照 服 務 機 構

（以下稱長照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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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醫療業務之

機構。 

人之資格、審查程序與基

準、撤銷、廢止及其他應遵

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護理機構之分類及設置標

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間型社區精神復

健服務之機構。 

構）：指以提供

長照服務或長照

需要之評估服務

為目的，依本法

規 定 設 立 之 機

構。 

分類 第 12 條 

醫療機構設有病

房收治病人者為

醫院，僅應門診

者為診所；非以

直接診治病人為

目的而辦理醫療

業務之機構為其

他醫療機構。 

前項診所得設置

九張以下之觀察

病床；婦產科診

所，得依醫療業

務需要設置十張

以下產科病床。 

醫療機構之類別

與各類醫療機構

應設置之服務設

施、人員及診療

科別設置條件等

之設置標準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

之。 

護理機構分類及設置標準第 2

條 

護理機構分類如下： 

居家護理所：至受照顧者

居（住）所提供護理及健

康照護服務，並得於所內

提供照護之服務、諮詢、

指導、訓練或其他相關服

務之機構。 

護理之家：提供受照顧者

入住，並全時予以護理及

健康照護服務之下列機

構： 

一般護理之家。 

精神護理之家。 

產後護理之家。 

前項護理及健康照護服務，

包括個案之護理需求評估、

健康促進、疾病預防與照

護、長期失能、失智、安寧

及其他全人照護。 

於第一項第一款居家護理所

內提供服務者，以護理人員

為限。 

精神復健機構設

置及管理辦法第

3 條 

機構分為日間型

及住宿型機構，

其設置標準如附

表。 

長期照顧服務機

構設立標準 

第 10 條 

居家式長照機構

之設立標準表，

規定如附件一。 

第 11 條 

社區式長照機構

之設立標準表，

規定如附件二。 

第 12 條 

住宿式長照機構

之設立標準表，

規定如附件三。 

附屬 

法規 

醫療機構設置標

準 

護理機構分類及設置標準 精神復健機構設

置及管理辦法 

長期照顧服務機

構設立標準 

 

三、依據 2022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的精神衛生法，該法除了原有之衛生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業務職掌修訂外，還新增了一些「目的事業」主管機關，請列舉其中五個並說明其職

掌之內容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 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考精神衛生法新法基本概念，對涵括之目的事業有基本認知，則能正確作

答，出題皆在教授範圍之中 

【擬答】 

精神衛生法（新修法之條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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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條 

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應規劃、推動及監督職場心理健康促進、精神疾病防治、病人就業與勞

動權益保障及職場友善支持環境之建立。 

各級勞動主管機關應推動職場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疾病防治，提供病情穩定之病人職業重

建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及合理調整措施，協助其穩定就業，並獎勵或補助雇主提供就業

機會。 

第 8 條 

內政主管機關應規劃、推動、監督警察、消防及替代役役男之心理輔導機制，依其心理健

康需求，分別提供心理健康促進、諮詢、心理輔導、心理諮商、危機處理、醫療轉介、資

源連結、自殺防治、物質濫用防治或其他心理健康相關服務。 

前項機關對於疑似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，於必要時，應協助護送就醫、強

制社區治療執行過程之秩序與現場人員人身安全之維護。 

第 9 條 

法務主管機關應規劃、推動、監督犯罪被害人之心理健康促進、就醫協助與轉介服務、精

神疾病收容人收容環境之改善、矯正措施之合理調整、危機處理、自殺防治、就醫協助、

出監轉銜服務、受監護處分人轉銜服務及更生保護。 

第 10 條 

國防主管機關應規劃、推動、監督國軍人員心理健康促進及精神疾病防治，並依國軍人員

心理健康需求，分別提供心理健康促進、諮詢、心理輔導、心理諮商、危機處理、醫療轉

介、資源連結、自殺防治、物質濫用防治及其他心理健康相關服務。 

第 11 條 

財政主管機關得依精神照護機構之性質，依法給予其適當之稅捐減免。 

前項機關得按病人病情嚴重程度及家庭經濟情況，依法給予病人或其扶養者應繳納之稅捐

適當之減免。 

第 12 條 

金融主管機關應規劃、推動、監督金融機構對病人提供商業保險、財產信託服務及金融服

務平等權益之保障。 

第 13 條 

文化主管機關應輔導、獎勵、推動人民心理健康促進、病人精神生活充實、藝文活動參與

及藝文相關創作。 

第 14 條 

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應監督廣播、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法主管之媒體，以避免歧視病人。 

第 15 條 

各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法人及團體，應加強推動員工心理健康促進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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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據我國醫事人員與公共衛生師之法律規範，未取得各類人員專業之合法資格卻執行相關法

定業務者，其處罰的方式可以區分為那些類型？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 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此題考衛生法規之基本概念，並綜合運用，能記得課堂講授醫護人員相關法

規是以行政法處罰及醫療法涉及人身生命安全以刑法論處 

【擬答】 

現行對未取資格逕行執行醫事人員業務的處罰，多數醫事人員法規定對此類行為以刑罰規定

處罰，如醫師法、心理師法、職能治療師法、助產人員法等。 

行政罰（Administrative sanction）：指的是國家為維持行政秩序，達成行政目的，對於違

反行政法上義務的人民，由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或自治條例等規定，所為處以罰鍰、沒入或

其他種類行政罰的處罰。例如： 

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

限制或停止營業、吊扣證照、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、禁止行駛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

行為之處分。 

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利之處分 

命令歇業、命令解散、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、吊銷證照、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

一定資格或權利之處分。 

影響名譽之處分 

公布姓名或名稱、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 

警告性處分 

警告、告誡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 

刑罰：指一些行為可能造成（不被容許的）利益侵害，刑法處罰這一些行為，用意在避免

這一些行為造成利益侵害。如：醫師法第 28 條規定，「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，擅自執行醫

療業務者，處六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

下罰金，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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